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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担保物权制度作为物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交往中，对于维护交易安全，降低
交易风险，满足融资与投资需求，发挥着其他制度所不容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以金融制度
为核心的情况下，为防范金融风险，各类财产担保在经济交往中更是被频繁使用，各国的担保物权立
法也成为物权立法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本书以两大法系具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为主线，以典型担保为重点，采用比较分析的方
法，对担保物权的价值取向、立法体系、种类、公示、效力、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研
究。
并在此基础上，就完善我国的担保物权立法，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重点分析了传统担保物权立法与近现代担保物权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并就支撑两种
不同价值取向的附随性理论和独立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同时，对我国担保物权的立法价值取向进行了检讨。
　　作者认为，担保物权立法应当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对投资的巨大需求，在承认担保物权的保全功能
的同时，确认不动产担保的投资功能；在借鉴国外立法例时，应当更多地关注国外立法、判例和学说
的发展趋势。
担保物权的立法价值取向应通过相应的原则和制度设计来加以保证。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各国学者对担保物权性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各国立法对担保物权制度的不同定
位和体系设计，并就我国未来立法中对担保物权的立法定位与体系构建问题，提出了建议。
　　作者认为，担保物权的立法定位，应当同担保物权的功能设计紧密结合起来。
担保物权的体系设计，应当以担保物权的分类标准为依据，严格区分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普通担
保与特殊担保，典型担保中的普通担保在民法典中规定，而典型担保中的特殊担保和非典型担保则应
由特别法去解决。
　　第三章重点阐述了各国在不动产担保的种类设计、登记公示制度和公示效力问题上存在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克服我国不动产担保立法的缺陷，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作者认为，在不动产担保的种类设计上，既要考虑投资功能的需要，承认流通抵押存在的必要性
；也要考虑保全债权的需要，适当增加法定担保的种类；同时还应当适应交易实践发展的需要，以特
别法的形式，对各类不动产的特殊担保方式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
在不动产担保的公示方法上，应当统一采用登记的方法。
在不动产担保的效力确定上，应当采用登记要件主义，并承认登记的公信力。
对未登记事项的效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
在登记制度的完善问题上，应当实行“四统一”，即统一登记依据、统一登记机关、统一登记效力、
统一登记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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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文共七章：    第一章生点分析了传统担保物权立法与近现代担保物权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并
就支撑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附随性理论和独立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同时，对我国担保物权的立法价值取向进行了检讨。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各国学者对担保物权性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各国立法对担保物权制度的不同定位
和体系设计，并就我国未来立法中对担保物权的立法定位与体系构建问题，提出了建议。
    第三章重点阐述了各国在不动产担保的种类设计、登记公示制度和公示效力问题上存在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克服我国不动产担保立法的缺陷，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第四章详细阐述了各国在动产担保的种类取舍、公示方法和效力问题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
差异的原因，并就我国立法对于上述问题应取的立场，特别是关于动产抵押和法定担保物权应取的态
度，阐述了作者的看法。
    第五章围绕非典型担保中的让与担保制度和所有权保留制度，重点阐述了各国立法、学说和判例在
非典型担保的法律构造、设定、公示及其效力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做法，并就我国立法对非典型担保
应取的态度和建立我国非典型担保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阐述了作者的观点和建议。
    第六章主要围绕各类典型担保之间、典型担保与非典型担保之间的竞合效力问题，分析了各国立法
或判例的不同规定和解释。
在阐述担保物权竞合效力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担保物权竞合立法不完善之处，提出了相应的
立法和修改建议。
    第七章在介绍各国关于涉外物权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学说的基础上，阐述了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在担保
物权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运用，并对我国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了评
析，就如何完善我国涉外担保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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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寒，1963年12月生，安微和县人。
1985年做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
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学院国际私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在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民高法专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湖北省法学会理事，武汉市法学会
理事等职务。
任职期间，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司法部课题项目的研究工作。
主持编写了《担保法通论》、《商法通论》、等五部著作；参与编写了《比较民法学》、《现代物权
法专论》等五部著作；在《中国法学》、《现代法学》、《法学评论》、《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等
国家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先后发表了《担保物权的立法定位与体系构建之探讨》、《不动产担保制度
比较研究》、《动产担保制度比较研究》、《共同抵押制度之探讨》等论文二十余篇。
现主要从事物权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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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独立性理论借助于物权无因性原则和物权公示的公信力原则，在担保物权移转过程中，维
护了交易的动态安全。
无论是附随性理论，还是独立性理论，均承认担保物安在具备一定条件时，可以移转给第三人，但对
于“一定条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如前所述，在附随性理论看来，担保物权的移转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主债权和担保物权的
有效存在；（2）办理法定的移转登记手续；（3）担保物权必须与主债权一并移转，而不得将两者分
离单独转让。
从以上条件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强调担保物权的移转必须办理登记，这对于第三人了解担保物的权
利归属和物上负担的真实情况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附随性理论借助于物权公示原则，维护了财产交易的静态安全。
但是，在采纳附随性理论的国家，由于强调担保物权与主债权共命运，否定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这样
，一旦主债权因有瑕疵而无效或被撤销时，随主债权一并转让的担保物权也会随之无效；虽然采附随
性理论国家的立法也主张物权公示原则，但公示只产生对抗效力，而无公信力可言，在主债权或担保
物权有瑕疵的情况下，受让担保物权的人（即善意第三人）也无法基于对担保登记的信赖而取得该担
保物权，这对维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显然是不利的。
而依照独立性理论，担保物权与主债权绝缘而存在，设定或移转担保物权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物权行
为，具有无因性的特点。
即使被担保债权因有瑕疵而无效，对担保物权行为的效力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受让担保物权的人仍
可有效　　地取得该担保物权。
同时，由于德国民法关于流通抵押登记公信力的规定，不仅及于抵押权本身，也及于被登记的债权，
因此，在流通抵押下，即使债权未成立，信赖登记簿上的债权记载而受让抵押权者，仍能取得该债权
和抵押权。
由此观之，独立性理论更有利于维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
　　第四，独立性理论借助于不动产担保与证券的结合，实现了土地债务和流通抵押的证券化，反映
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财产证券化的发展趋势。
独立性理论提出不动产担保物权应成为不依附于其他权利而存在的独立的财产权并不是目的，其目的
在于使这种财产权能够在不同主体间自由转让，从而使不动产担保权可以直接成为投资的客体。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民法借助于不动产担保权与证券的有效结合，将土地债务变为土地债务证券
（Grundschuld brief），将流通抵押变为抵押证券，从而实现了担保物权的证券化。
这对于担保物权制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表现在：（1）不动产担保物权的证券化，使得不
动产担保物权在形式上取得了动产的形态，可以通过“合意+交付”的方式实现不动产担保物权在不
同主体间的自由转让，从而避免了附随性理论支配下的保全担保，每一次转让都必须办理变更登记的
繁琐手续，降低了登记费用，加快了担保证券的流通速度。
（2）不动产担保物权的证券化，强化了该权利的独立性，为满足不动产担保物权人以该权利投资的
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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